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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填報相關事項 

Q：哪些同仁可以填報訓練需求？ 

A：本學院訓練計畫之適用對象比照「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

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第 2條規定，包含行政院所屬中央及

地方機關（構）、學校之下列人員： 

(一) 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二) 依法聘任、聘用及僱用人員（不包括公立學校教師）。 

(三)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Q：約聘人員能否填報訓練需求及參訓？ 

A：各機關依據「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所聘用之人員，可以參加本學

院研習班別。另有關各該班別「研習對象」之官等條件，請依據

「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規定，

個別判斷需求填報人員之官等係相當於簡任或薦任職務公務人員，

以利填報相關人員之訓練需求。 

 

Q：約僱人員能否填報訓練需求及參訓？ 

A：各機關依據「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所僱用之人

員，可以參加本學院的研習班別。另依據「約僱人員比照分類職

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規定，約僱人員之官等相當於

委任職務公務人員，填報訓練需求時應符合各該班別「研習對象」

之資格條件。 

 

Q：填報訓練需求等同於報名上課嗎？  

A：填報訓練需求不等同於報名上課，惟嗣後機關如有各班期分配名

額，應優先薦送需求填報同仁，並就學院訓練計畫辦理流程說明

如下： 

(一) 調查訓練需求（目前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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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彙整訓練需求：本學院依據各主管機關填報的需求人數、本

學院訓練經費及教室設施容納量等因素，擬訂各班別辦理期

數、期程及各主管機關的分配名額。 

(三) 公告訓練計畫：本學院將簽奉核可的年度訓練計畫公告於本

學院全球資訊網供各主管機關參考。 

(四) 函請各主管機關派訓報名：本學院於各班期開班前兩個月，

函請各主管機關進行線上報名作業。 

(五) 辦理研習課程。 

  依據前述流程，如研習班別的需求人數未達一定數量，或部

分教室設備無法滿足所有訓練需求（電腦操作課程較為常見）等

情形，可能造成同仁填報訓練需求後，機關未能獲致分配名額。 

 

※研習班別相關事項 

Q：上課地點在哪裡？ 

A：實體課程按辦理院區所在地研習，本學院臺北院區地址為：臺北

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3段 30號（交通路線圖）；南投院區地址為：

南投市光明路 1號（交通路線圖）。遠距同步及數位課程則以視訊

軟體或線上平臺進行，屆時依研習通知辦理。 

 

Q：研習日期為何？ 

A：本學院於彙整訓練需求後，將據以擬定各班別辦理期數及規劃辦

理日期。並於每年 1月份確定當年度各班期程，且公告於本學院

全球資訊網及訓練需求及學習服務系統或函知訓練計畫手冊電子

檔，另於開班前兩個月函請各主管機關進行線上薦送報名作業。 

 

Q：每日課程時間為何？ 

A：本學院課程原則自上午 9時 10分至中午 12時 00分，及下午 1

時 40分至下午 4時 30分，惟部分班別將依課程規劃彈性調整。 

https://www.hrd.gov.tw/1122/2139/2149/20979/SPTrafficLocation
https://www.hrd.gov.tw/1122/2139/2149/20980/SPTraffic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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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機關或個人是否需要支付訓練費用？ 

A：本次訓練調查班別之訓練經費原則由本學院預算支應（含講座鐘

點費、參訓人員膳宿、教材講義等費用，不含參訓人員交通費）；

惟部分班別另有特殊規定者，惠請參考各該班別「備註」欄說明

文字。 

 

Q：人力學院是否提供參訓人員住宿？ 

A：本學院兩院區原則皆接受遠道者申請提供住宿，惟部分班別另有

特殊規定者，惠請參考各該班別「備註」欄說明文字。 

 

※分區調訓相關事項 

Q：分區調訓的實施方式為何？ 

A：本學院自 107年度起，實施分區調訓方式，說明如下： 

(一) 各班別實體課程原則於兩院區皆有開班，並依參訓人員服務地點

區分研習院區（分區調訓）： 

1. 參訓人員服務地點位於苗栗以北及花東離島縣市者（含基隆市、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連江縣、金門縣及澎湖縣），研習地點為本

學院臺北院區。 

2. 參訓人員服務地點位於臺中以南縣市者（含臺中市、彰化縣、

南投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

研習地點為於本學院南投院區。 

3. 例如：「問題分析研習班」於本學院兩院區皆有開班，財政部

（位於臺北市）本部同仁於本學院臺北院區參加研習，財政部

中區國稅局（位於臺中市）同仁於本學院南投院區參加研習。 

4. 惠請依服務機關所在縣市核實填列，請勿跨區填報。 

(二) 部分班別僅於特定院區開班（班別名稱加註「※」者），則所有

服務機關同仁皆於該院區研習，例如「※環境洞察研習班」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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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臺北院區開班，則臺北市政府及臺中市政府之同仁研習地

點皆為臺北院區。 

(三) 本學院臺北院區地址為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3段 30號，南投

院區地址為南投市光明路 1號。 

(四) 遠距同步課程（班別名稱加註「（遠距）」者）及數位課程，不受

分區調訓限制，所有服務機關同仁均可填報。 

 

Q：同仁想參加的實體課程班別兩院區都有開班，能否自行選擇要到

哪邊上課？ 

A：同仁服務地點如位於苗栗以北及宜花東離島縣市，請填報臺北院

區班別；服務地點如位於臺中以南縣市，請填報南投院區班別，

請勿跨區填報。 

 

Q：同仁想參加的實體課程班別只有臺北院區有開班，但同仁的服務

地點在臺中以南縣市，能否填報該班別？ 

A：可以。如某班別僅於特定院區開班，則所有公務同仁無論服務地

點為何，皆可報名該班別。 

 

Q：同仁想參加的實體課程班別只有南投院區有開班，但同仁的服務

地點在苗栗以北（或宜花東離島）縣市，能否填報該班別？ 

A：可以。如某班別僅於特定院區開班，則所有公務同仁無論服務地

點為何，皆可報名該班別。 

 

Q：機關設有分區辦公室，應如何填報不同區域同仁之訓練需求？ 

A：惠請依同仁實際服務地點，參考前述分區調訓原則填報適當院區；

如有系統阻擋報名情形，惠請聯繫本案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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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相關事項 

Q：無法登入「訓練需求及學習服務系統」時該如何處理？ 

A：如遇個人帳號帳號不存在、帳號停用、忘記密碼或帳號等情形，

請先以「忘記密碼」或「忘記帳號」等功能處理，若無法解決，

請洽上級機關人事單位訓練承辦人；如為主管機關則請聯繫本案

承辦人處理。 

 

Q：如何維護所屬機關訓練承辦人的帳號及密碼？ 

A：惠請於登入本學院「訓練需求及學習服務系統」後，點選左側「訓

練承辦人專區」之「機關訓練承辦人維護」頁面。 

(一) 於「機關名稱」欄位輸入所屬機關名稱關鍵字，並點選「查詢」。 

(二) 出現所屬機關資料後，可點選「明細」查看各訓練承辦人之帳號

資料，或點選「重設密碼」後，請承辦人以預設密碼(csdi1234)

登入；如所屬機關欲更換訓練承辦人，其上級機關可點選「新增

帳號」建置資料，惟須留意各機關最多可設置 2名訓練承辦人，

如系統內已存有 2筆資料，請先刪除其中 1筆資料後再行新增。 

(三) 如系統顯示「無符合資料，請重新輸入」，請確認查詢關鍵字是

否正確；如系統內確無該所屬機關資料，請點選「新增機關代碼」

以建立相關資料。 

 

Q：可否自行選擇名冊填報或人數填報？兩者差別為何？ 

A：本學院「訓練需求及學習服務系統」僅開放主管機關於首次進入

該項訓練需求調查頁面時，得自行選擇填報方式。 

    如選擇「名冊填報」方式，在填報需求時需鍵入需求人員身

分證號及確認基本資料；填報後即於系統留存需求資料，每月薦

送報名作業時，可直接點選名冊及選擇派訓人員；如遇需求人員

異動時，亦可彈性報送名冊以外同仁。另 107年起系統新增重複

參訓檢核功能，可自動檢核近年曾參加過相同研習之同仁並跳出



6 

 

提醒視窗。此外，為鼓勵各主管機關使用需求名冊填報方式，如

選擇名冊填報，本學院將酌予增加該主管機關之各班別分配名

額。 

    如選擇「人數填報」方式，在填報需求時需鍵入該機關各班

別之需求人數。如各機關因人員異動頻率較高，致訓練需求名冊

較不具參考價值者，可選擇此種填報方式。 

 

Q：能否更改需求填報方式？  

A：主管機關選擇填報方式後，如需更改，請由主管機關訓練承辦人

電洽本案承辦人重設填報方式。惟重設時將清除該主管機關（含

所屬機關）該次調查所有填報資料。 

 

Q：如選擇名冊填報，嗣後需求人員職務異動該如何處理？ 

A：如選擇名冊填報，並獲本學院分配參訓名額，惟於報名時發現需

求填報人員職務異動致無法參訓，可逕於系統報送機關內其他符

合研習對象條件之同仁。 

 

Q：如尚未填報完成時，誤按上傳按鈕，應如何處理？ 

A：如為主管機關，請電洽本案承辦人處理；如為所屬機關，請聯繫

上級機關訓練承辦人處理。 

 

Q：如何退回所屬機關誤為上傳之資料？ 

A：如選擇名冊填報方式，請於「名冊填報」頁面，點選右上角「查

看填報狀況」後，於彈出式視窗中點選該所屬機關之「退回」按

鈕。 

如選擇人數填報方式，請至「人數彙總」頁面，點選右上角「查

看填報狀況」後，於彈出式視窗中點選該所屬機關之「退回」按

鈕。 


